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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标的名称：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99%股权。 

    ●交易金额：人民币 93,130,703 元。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投资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山市华发生态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态园公司”）和中山市华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华发公司”）共同出资收购项目公司 99%股权。 

    一、项目概述。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于 2004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会议由董事长袁 

小波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经记名 

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收购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并通过了《协议书》（草案）。决议同意授权控股子公司生态园公司出资 

人民币 8,936.7823 万元(占 95%股权)与中山华发公司出资人民币 376.288 万元(占 

4%股权)，共同收购黄海忠先生、陈艺雄先生持有项目公司 99%股权。本次投资不 

涉及关联交易。 

    二、协议主体介绍。 

    1、黄海忠先生，身份证号码：460032197003212016。 

    2、陈艺雄先生，身份证号码：442000721126665。 

    三、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公司基本情况：成立时间：2004 年 7月 29 日，由黄海忠先生、陈艺雄 

先生以现金 100 万元出资成立，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90%及 10%股权；后于 2004 年 9月 

30 日，以土地作价增资到 300 万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 万元，总投 

资 9407.1423 万元。其中黄海忠以土地投资 8376.4223 万元，以现金投资 90万元， 

总计 8466.4223 万元，注册资本 270 万元，持有公司 90%股权，陈艺雄以土地投资 

930.72 万元，以现金投资 10 万元，总计投资 940.72 万元，注册资本 30 万元，持有 

公司 10%股权。 

    2、项目公司财务状况：截至 2004 年 10 月 25 日，总资产：94,072,543.00 元， 

负债：0元；净资产：94,072,543.00 元，其中实收资本：3,000,000 元，资本公 

积：91,071,423.00 元，未分配利润 1,120 元。 

    3、项目公司整体资产评估情况：根据财兴评估有限公司编制的财兴评字[2 

004]第 248 号关于项目公司资产价值评估报告列示，估价基准日为 2004 年 10 月 25 

日，资产合计账面价值 94,072,543.00 元，资产评估值 94,604,400.00 元，负债合 

计账面净值 0.00 元，负债评估值 0.00 元，净资产账面值 94,072,543.00 元，净资 

产评估值 94,604,400.00 元。 

    4、项目公司土地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新濠路。 



    5、项目公司土地面积：177,278.90 平方米。 

    6、项目公司土地状态：五通一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 

场地平整），已交土地出让金，具备开发条件。 

    7、项目公司土地用途：商住。 

    8、实施方式：本公司拟与黄海忠先生、陈艺雄先生签署《协议书》。 

    黄海忠先生向生态园公司转让的股权为其所持 90%的项目公司股权，项目公 

司股权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 8,466.4223 万元整；陈艺雄先生向生态园公司转让其 

持有的 5%的项目公司股权，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 470.36 万元整，陈 

艺雄先生向中山华发公司转让的股权为其所持的 4%的公司股权，公司股权转让的 

价格为人民币 376.288 万元整，本公司将按《协议书》的约定出资向黄海忠先生 

、陈艺雄先生受让其持有项目公司 99%的股权。（以上转让价格是参照项目公司 

整体资产评估价格协商确定） 

    四、协议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及所占比例。 

    根据《协议书》（草案）的规定，本公司两家控股子公司受让黄海忠先生、 

陈艺雄先生持有项目公司 99%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93,130,703 元。 

    2、款项支付方式。 

    根据《协议书》（草案）的规定，签订协议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生态园公 

司、中山华发公司向黄海忠先生、陈艺雄先生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93,130,70 

3 元，黄海忠先生、陈艺雄先生出具相应的合法收款凭证。黄海忠先生、陈艺雄 

先生承诺自《协议书》签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办妥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及工商变 

更手续。 

    3、争议解决及协议生效。 

    因履行《协议书》产生的争议，同意提交珠海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协议自各 

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用于受让项目公司的资金来源以公司自有资金为主，与本公司上市 

募集资金及招股说明书所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关。 

    六、项目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项目公司拥有土地可进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结论认为，该项目在未来二至三年内将为公司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提供新的利 

润增长点，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本公司已认真考虑了该项目可能出现的运营风 

险并拟定了相应的对策，预计该项目未来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本公司未 

来整体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及会议纪录。 

    2、《协议书》（草案）。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O 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整体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财兴评字[2004]第 248 号 

    广东财兴评估有限公司受中山市华发生态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就 

该公司整体收购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事宜所涉及的资产与负债 



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范围和对象是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整体资产与负债，具 

体包括流动资产与无形资产。 

    评估基准日为 2004 年 10 月 25 日。 

    本次评估遵照中国有关资产评估的法令、法规，遵循独立、客观、科学的工 

作原则和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替代性原则等有关经济原则，依据委估资产的 

实际状况、有关市场交易资料和现行市场价格标准，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 

场为前提，采用加和法对各项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公开市场价值。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勘察、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出 

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整体转让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合计账面价值 9,407.25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9,407.25 万元，评估值 9,4 

60.44 万元，评估增值 53.19 万元，增值率 0.57%。 

    负债合计账面值 0.00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0.00 万元，评估值 0.00 元，评估无 

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 9,407.25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9,407.25 万元，评估值 9,460 

.44 万元，评估增值 53.19 万元，增值率 0.57%。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帐面价值调整后帐面值评估价值增减值增值率%   A B      C          D= C- B 

E= D/ B*100% 

    流动资产    1    100.11     100.11    100.11       0   0 

    无形资产    2 9,307.14  9,307.14 9,360.33  53.190.57% 

    其中土地使用权 3 9,307.14  9,307.14 9,360.33  53.190.57% 

    资产总计    49,407.25  9,407.25 9,460.44  53.190.57% 

    负债合计    5       ---- 

    净资产             6 9,407.25  9,407.25 9,460.44  53.190.57% 

    本报告有效期一年，即自 2004 年 10 月 25 日至 2005 年 10 月 24 日有效。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 

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广东财兴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古文枢 

    注册资产评估师：古文枢 

    注册资产评估师：韩羽 

    报告提交日：二 O O 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